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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探讨
＊

周安平＊＊

内容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外延上从属于人类共同体。共同体概念的成立，是因为存在一个滕尼斯所

说的“社会”概念的存在，以与共同体相对。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最大的共同体，将滕尼斯的“共同

体”和“社会”都收入攘中，从而不存在一个“他共同体”与此相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是一个实体共同体，

而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因此，其形成方式更多具有自生自发性，而非人为建构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因并不存

在“他共同体”与之相对而没有外部关系，只有内部关系。并且，其内部关系，由于不存在实体性组织，因而既

不存在个体要求共同体提供保护的规范性权利，也不存在个体服从共同体的规范性义务。人类命运共同体

上述描述性意义决定了法治意义有：以人为个体，从而恢复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作为价值共同体，从而避免了

实体共同体的利维坦倾向；着眼于全人类的全球正义，从而消弱了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和排他性；因强调“同

理”和“同利”，从而化解了冲突与纷争；因以普适价值为基础，从而容易为各国人民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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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的阐释有一个过程。早在２０１１年９月６日，《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

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①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则首次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概念。②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４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第一次向世界传递了对命运共同体

概念的理解。③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８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７０周年系列峰会上又一次向世界阐述了人类命运

共同体概念的内涵。④ ２０１６年９月３日，习近平在Ｂ２０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呼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⑤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习近平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发表题

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 全 球 发 展》的 主 旨 演 讲，提 出“牢 固 树 立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意 识”。⑥ 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０
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５５届会议日前协商一致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首次

写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⑦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⑧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共十九大正式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中国共产

党章程》。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

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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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课题“政府与公民新型法治关系的构建”（编号１７ＹＪＡ８２００４４）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参见《中国发表白皮书重申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载《新华每日电讯》２０１１年９月７日。

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

参见《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４日第１版。

参见《习近平出席联合国维和峰会并发表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９月３０日第１版。

参见《习近平出席２０１６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年０９月４日第１版。

参见《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２０１７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年０１月１８日第１版。

参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载《人民日报海外版 》２０１７年０２月１３日第１版

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自国家领导人提出以来，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特别是随着习近平总书记

的不断发声，学术界也加快了研究的步伐。经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检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词发表的

论文数，自２０１５年以来就呈现出逐年急剧上升的态势，２０１５年５８篇，２０１６年１９９篇，２０１７年８３４篇，预计

２０１８年将突破１０００篇。无庸置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研究借助政治话语的强势，短短几年，就迅速

飙升为一个炙手可热的学术名词。但是，在这一波滚烫的研究热浪中，就已经发表的论文来看，研究成果的

理论性似乎并没有随着论文篇数的增加而得到提升。许多文章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这一概念的意

义的，⑨或认为它是为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或认为它是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的总结，或认为它是中国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展现。我以为，一个概念无论被赋予何种政治意义，以及提高到何种政治高度，这在

政治上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严谨的逻辑推导，那么，其解读

出来的政治意义的有效性和说服力就会大打折扣。从逻辑上讲，一个概念的意义，从其表意性质上分析，可

以是描述性的，也可以是评价性的。描述性意义是评价性意义的基础，评价性意义与描述性意义在逻辑上应

当有关联性。政治意义就是评价性的，而非描述性的。当下，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作过度政治解读的论

文，正是对其赋予的政治意义与其描述性意义在逻辑上没有保持自洽性，从而极大地削弱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概念的理论证成。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共同体概念的描述性意义，推演其评价性意义，以丰富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研究成果。

一、共同体概念的本体论认识

共同体是对某一类事物的集体称谓。当我们说这是一个共同体时，就意味着，我们是从事物的整体去把

握和理解该类事物。组成集体的个体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同质性，这种集体就会被称之为共同体。因此，从逻

辑上讲，人类共同体是个集合概念。其“共同性”的构成性质只有人类共同体这个概念具有，而组成该概念的

个体却并不具有。因此，从集合概念意义上理解，共同体其实就是用来指称某类人或某类物的集体单位，既

可指称人的共同体，也可指称物的共同体，简而言之，它是一个表示事物集体单位的词汇。

从语词结构上分析，共同体有不同的表述形式。从主体上表述的，有生物共同体、动物共同体和人类共

同体等；从内容上表述的，有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等。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则是主

体与内容相结合的一种语词结构，其主体是人类、其内容是命运，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

“命运”是对人类共同体概念的限制。因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探讨，就必须从对人类共同体概念的探

讨入手。
人类共同体在逻辑上既可以作为单独概念，又可以作为普遍概念。单独概念和普遍概念是根据概念的

外延数量是否特定而划分的。在单独概念意义上，人类共同体是一个特定的共同体。在这一意义上，人类共

同体只有一个，与非人类共同体诸如生物共同体、外星人共同体，或机器人共同体（如果有的话）相并列。在

普遍概念意义上，人类共同体的外延既不是特指的、也不是唯一的，而是泛指人类各种各样的共同体形式，如
利益共同体、国家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等。这些共同体均可纳入到人类共同体的范畴中，是人类共同体的子

概念，其外延的总和构成人类共同体的全部。在这一意义上，准确地讲，人类共同体是指“人类的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体的关系在逻辑上是种属关系，与人类利益共同体、人类血缘共同体等概念

构成并列关系，同属于人类共同体范围之内。与人类共同体同理，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既可以作为单独概念，

又可以作为普遍概念。作为单独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共同体。在人类社会

中，它只有一个外延，并无其他对象。作为普遍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泛指人类各种命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

形式，如家庭、民族，甚至国家。只要是从命运共担的角度去理解，这些共同体都可以看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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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参见张继龙：《国内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述评》，载《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朱平：《“人类命运共

同体与道德责任”学术研讨会暨湘苏粤鲁２０１７年伦理学年会综述》，载《伦理学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６期；廖 奕：《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法理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研讨会”综述》，载《法 学 评 论》２０１７年 第５期。姚 宏 志、魏 正 山：《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与中国道路 ———华东地区高校第二届中青 年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者 高 峰 论 坛 综 述》，载《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学 科 研 究》２０１７年 第２
期。



的诸种形式。同样，在这一意义上，准确地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不过，时下人们所

热烈讨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是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的，而本文基于讨论的时代背景，也是从前一

种意义来阐述。
以研究人的共同体著称于世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是从共同体与社会相区别的角度来界定共同体的。

他说，“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 解 为 一 种 生 机 勃 勃 的 有 机 体，而 社 会 应 该 被 理 解 为 一 种 机 械 的 聚 合 和 人 工 制

品。”瑏瑠在共同体里，人们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但是，在社会里，人们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

然保持着分离。因此，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的生活就是一种“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瑏瑡在

这里，滕尼斯采用的是两分法，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共同体与社会两种关系形式，并从两者对立的角

度来认识和界定共同体的概念。
两分法的好处在于，逻辑清晰，并因对立鲜明而给读者以确定的概念意义。两分法的不足在于，过度强

调两个概念的区别意义，从而对两个概念之间模糊的边界会作绝对化的处理。因此，两分法的有效性，当且

仅当两个概念的区别性质具有绝对意义时才能成立。而事实上，就滕尼斯所界定的共同体与社会的概念意

义来看，两者之间的边界并非泾渭分明，边界意义上的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现象始终无法被廓清。就滕尼

斯所说的人际关系的“结合”与“分离”而言，在现实生活中两者的区别就往往是相对的，“结合”的形式有种

种，“分离”的形式也有种种。在某方面看来是“分离”，而在另一方面来看却是“结合”；反过来亦然，在某方面

看来是“结合”，而在另一方面来看则是“分离”。同理，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的“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生活

方式也具有程度性，即亲密与不亲密、秘密与不秘密、单纯与不单纯，都只能在相对意义上才能够被理解，并

不是绝对的对立。因此，无论是从“分离”与“结合”的形式上看，还是从共同体“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瑏瑢的

生活方式来看，共同体的概念总是具有相对性。
共同体概念的相对性，不仅表现在滕尼斯所界定的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别上，也表现在共同体与个体的关

系上。从范围来看，一个共同体之所以可称为共同体，是因为有若干的个体所组成，而在一个更大的共同体

单位中，该共同体又是一个个体。以国家为例，在国家中，国家是国民组成的共同体，而在国家与国家所结成

的国际共同体中，国家也是个体。并且，在同一个共同体中，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确定其个体。仍以国家为例，
国民可以是国家的个体，而该国各民族同样可以作为国家的个体，甚至各省市也可以作为其个体，从而国家

这个共同体包含着不同的小型共同体，如各个民族共同体、各个地方共同体。同理，不同的个体，可以因不同

的属性而构成不同的共同体：可以因血缘关系而与某些人结成血缘共同体，如家庭或宗族等；可以因地缘而

与人形成地缘共同体，如乡友会或老乡会；也可以因爱好相同而与人形成志趣相投的共同体，如钓鱼爱好者

协会、驴友团等。具体的的个人是这样，而作为人组成的国家也是这样。国家可以因不同的目的而与其他国

家结成不同的共同体，如欧盟、东亚协作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共同体、联合国等。
共同体概念的相对性，不仅表现在共同体与个体的内部关系上，还表现在共同体与共同体的外部关系

上。当人们言说一个共同体时，至少意味着有一个共同体与之相对。共同体在将其个体置于其共同体之内

的同时，也将其他的个体排除在共同体之外。而这些他者所居的环境，在“自共同体”看来，就是一个或几个

“他共同体”。“他共同体”的存在，既是“自共同体”存在的前提，也是“自共同体”延续的条件。滕尼斯所说的

与共同体相对的“社会”概念，其实是从“自共同体”的视角往外看的，“自共同体”之外相对于“自共同体”内的

个体而言是社会，而这个社会如果从整体来看，其实也是一个或若干个“他共同体”所构成。事实上，社会本

身就是由不同的共同体所组成。当然，这个“社会”并不是滕尼斯所说的与共同体相对的社会，而是我们通常

使用的社会。
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其他人类共同体并不相同，它不具有相对性。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范围来

看是一个最大的人类共同体，它不仅可以将滕尼斯的“共同体”，也可以将滕尼斯的“社会”全都囊括其中，全

人类都居于一个超级共同体中。而既然全人类都在一个超级共同体中，那么，人与人的关系也就不存在滕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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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５页。

同前注瑏瑠，［德］斐迪南·滕尼斯书，第４３页。

同前注瑏瑠，［德］斐迪南·滕尼斯书，第４３页。



斯所说的“结合”与“分离”的相对区分，因而也就，人与人的生活都是“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瑏瑣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单独概念，既然是一个最大的共同体，那么也就不存在一个比它更大的一个

共同体，可以将其纳入成其中，而使其成为更大共同体的个体。这就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部关系就

只有其作为共同体而与其个体的关系，而不存在其作为个体而与所属共同体的关系。再次，既然人类命运共

同体是一个最大的共同体，那么，也就不存在一个共同体可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相对的关系，即不存在

外部的“自共同体”与“他共同体”的关系。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可能因为“他共同体”的存在而成为其

形成的理由，也不可能因为“他共同体”的存在而构成其巩固的力量。
共同体的生活早于共同体概念的出现。共同体既可以看作是个体组成的单位，也可以看作是公共生活

的空间。因此，只要存在公共生活就必然存在共同体。人类共同体最早见于血缘共同体，一种以血缘关系而

联结的私人生活共同体。后来，随着人们交往范围的拓展，政治共同体成为人们公共生活的常态形式，古希

腊城邦就是最典型的政治生活的共同体。古希腊城邦是指一种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生活方

式。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那里，城邦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趋于完美的人类共同体，而人只有在这个城邦中才能

成为人。在亚氏那里，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是该城邦公民身份的体现和象征，也表明了人趋向于文明社会的

冲动。正是基于此，当代西方的许多共同体主义者都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了根据，瑏瑤

无论是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共同体都是人类的生活基本方式。人是群居性动物，在群居性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工作的结构，这个结构我们就可以称为人类共同体。离开了共同体，人
将无由所生，也无以为继。正如格劳秀斯所指出的，“人类特有的东西之一是对社会的渴望，也就是对同类人

的共同体的渴望。”瑏瑥如果说有一种可以称之为自然法的东西，那么，“人的本性自身才是自然法之母，它驱使

我们寻求一个共同社会。”瑏瑦人类的公共共同体生活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又可称之为政治生活。正是在这一

意义上，在《政治学》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提出，人类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或者也可以说，人类天

生就是一个政治性动物。瑏瑧

共同体不仅是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是人际互动的基本形式。在人际交往中，共同体是一个人的资信

标志和识别符号。性别、职业、阶层、学历、年龄、国别、种族等这些共同体特征，虽然是人们对于其众多个体

特征的归纳，但对于一个我们即将交往的具体陌生人而言，则是一种先于存在的事实。因此，这些共同体特

征也就往往成为我们判断一个陌生人品质的起始依据，以及识别一个陌生人的符号信息。明白这一点，我们

也就知道，为什么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在介绍一个人的时候，主要介绍其所属的共同体。一个人是通过所属

共同体来界定与判别的，这一意义上讲，共同体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人存在的证明。
共同体为人们营造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它意味着一个防止被盗和防止陌生人的安全环境，意味着隔绝、

隔离，象征着防护墙和被守卫的大门。瑏瑨 在共同体内部，个体会有一种心理归属感，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也

知道别人和自己有同样的个人渴望，从而产生使人放心的效果。同时，因为共同体人数之多，会形成一定的

数量权威。所谓数量权威，就是指数量越多，他们犯错误的可能性也就越少。瑏瑩 或者说，即使是数量多的人

犯了错误，承担错误的成本也被分摊了。总而言之，在共同体中，个人可以享受群居所带来的安全。正如英

国著名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所指出的，共同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这个词给人的感觉总是不错的：无论这个词可

能具有什么含义，其表达的所有含义都预示着快乐。首先，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在共同体

中，我们会感到安全，而在共同体外，我们会感到处处潜伏着危险。其次，在共同体中，人们互相依靠、互相帮

助。瑐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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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共同体给人以安全和确定的心理感受，恰恰是因为共同体具有相对性的原因。共同体一方面在确

定一群人为一个共同体时，也将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作了区分。唯如此，共同体才有给人以安全和确定的心理

学意义。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则有所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虽然是对人类同呼吸、共命

运的强调，抱团取暖的感觉更加明显。但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全人类之所以形成一个超级的人

类共同体，其原因显然既不是因为情感，如血缘共同体；也不是因为利益，如国家；而是因为价值，即对于全人

类同命运共呼吸的共识。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进一步剖析人类共同体形成的方式。

二、共同体的形成

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共同体作为人际交往的相对固定单位，既可以自然生成，又可以人为创造。按照

哈耶克的说法，就是自生自发和人造建构两种方式。自生自发这个概念，在哈耶克那里，是用来说明秩序的

自我生成或源于内部，以与区别于人造的秩序。瑐瑡 他说，“自生自发秩序的形成乃是它们的要素在应对其即

时性环境的过程中遵循某些规则所产生的结果。”瑐瑢在自生自发秩序情形中，尽管“我们可以经由确定一些形

成这些秩序的因素来确定他 们 的 抽 象 特 征，但 是 我 们 却 不 得 不 把 具 体 细 节 留 给 我 们 并 不 知 道 的 情 势 去 决

定。”瑐瑣

以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理论来解释共同体的形成，便可知，自生自发的共同体就是指共同体的形成并非是

根据人的计划和目的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血缘共同体就是这种共同体的典型。

在血缘共同体中，个体基于血缘纽带，本能地形成一个封闭性的共同生活社区。在这个社区里，人们的关系

不是因为某种计划，或某种组织，而是因为某种不可割裂的生物性联系而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滕尼斯所界

定的“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瑐瑤就是指血缘共同体。

如果说，血缘是人类形成共同体的先天因素，那么人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生活习性，就是共同体形

成的后天因素。在这种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模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模仿其实也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瑐瑥

人们相互模仿的结果就是某类群体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产生趋同，从而形成某种群体意识。而群体意识一旦

形成，又反过来对个体施以压力。在群体意识的支配下，个体也就逐渐丧失了抵抗集体意识的能力。瑐瑦 因此

可以这样说，人类自然而然相互模仿的天性就促成了共同体的形成，并成为共同体延续的保证。

除了模仿外，想象也是共同体形成的原因力。人们在交往中往往借助想象，将彼此想象具有某种共同

性，并因此而与他人区别开来，从而形成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美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称之为想象的共同

体。瑐瑧 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名称指称的当然并不是什么“虚假意识”的产 物，而 是 一 种 社 会 心 理 上 的“社 会 事

实”。瑐瑨 “如果人们认定一种情境是真实的，它往往就会因此而变得真实。”瑐瑩中国这个词，就是因为在过去曾

被人们想象为是位居中央之国，最后也就真的演变成了中国这个概念。

可以提供想象的因素有很多，习俗、服饰、仪式、历史等都可以成为想象的因素。在这些想象因素中，语

言是一种最主要的因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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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建造事实上的 特 殊 纽 带（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ｉｅｓ）。”瑑瑠他 说，“民 族 就 是 用 语 言———而 非 血 缘———构 想 出 来

的，而且人们可以被‘请进’想象的共同体之中。”瑑瑡安德森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其观点有挂万漏

一之嫌。事实上，不仅是民族可以借助想象，即使是血缘共同体，也不完全排斥想象。在血缘共同体中，是否

有共同的血缘，其实有时候并不重要，是否承认有共同的血缘才是最重要的。当丈夫想象妻子所生子女是其

血脉时，共同体就产生了。不仅是典型的血缘共同体，其他共同体都不完全排除共同血缘的想象。在日常生

活中，当人们想象彼此五百年前是一家，或者想象彼此都缘于某个不可证明的共同祖先时，共同体就产生了。

当然，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共同体，当其想象的因素被证明不存在时，共同体也就容易瓦解。例如，当丈

夫确认妻子所生子女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时，亲子关系就可能破裂。同理，“现代国家需要民族主义狂热作

为其主权合法化的首要途径。”瑑瑢而一旦这种民族意识被证明为虚幻的，那么民族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也就被

动摇了。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些民族国家在宣传民族意识时，为什么会总是不遗余力。

想象的因素，既可以被人们从内部想象有“同”的因素，也可以被人们从外部想象有“不同”的因素。正如

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在总结他的人类学经验时所设想的，“少数民族”首先是“与外界隔绝的”产物，其次，即

使实在有，也是自我封闭的产物。瑑瑣 也就是说，共同因素的想象可以从内部促成共同体的形成，而不同因素

的想象也可以反过来从外部促成共同体的形成。“共同体最强烈的感觉，可能来自那些发现他们集体性生存

的前提条件受到了威胁的群体。”瑑瑤这种威胁往往来自于“他们”，因为，集体意义上的“他们”对集体意义上的

“我们”往往就是一种威胁的力量。瑑瑥 因此，当人们想象存在一个来自外部威胁的力量时，那么就能够有效地

促成内部的团结，从而形成共同体。并且，共同体形成后，它仍然始终处于一种脆弱的、易受伤害的状态，它

永远需要警戒、强化和防御。瑑瑦 因此，“有通过所有的斗争、‘狼来了’的呼叫和武力威胁，置身于一个共同体

的感觉和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感觉，才能一直萦绕在心而不会消失。”瑑瑧明白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在民族国

家里，仇恨教育和排他主义意识为什么总是反反复复。

共同体的另一种形成方式就是人为建构。根据哈耶克的说法，秩序有自生自发型，也有人造建构型。所

谓人造建构的秩序，在哈耶克看来，就是“一种源于外部的秩序或安排”，瑑瑨它刻意创造出来的，始终是（或一

度是）服务于该秩序的创造者的目的的。瑑瑩 人为创设的秩序因为包含了某种目的和计划，因而具有较强的组

织性。组织，“这个术语乃是人们在表达‘为实现一明确的目的而做的系统安排’之意思时所使用的专门术

语。”瑒瑠在共同体的建构工程中，组织手段是作为共同体建构的一种最有效方法而被频繁使用。通过组织手

段，人们根据某种规则将原本分散的个体人为地结合在一起，以建构成某一特定的共同体。

建构的共同体与自发的共同体相比，两者的功能是不同的。如果说，自生自发的共同体是自然意义上的

共同体，主要用以满足个体的情感性需求（在这一意义上，可称为情感共同体）；那么，人为建构的共同体则可

以看作是人为意义上的共同体，主要是作为个体实现某种利益的工具（在这一意义上，可称为工具共同体）。

工具共同体是把共同体当作个体实现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当作共同体自身的目的。对于工具性共同体，个体

被假定为完全由自私动机所支配的成员，而共同体只不过是个体为追求自己利益和目的而采用的工具形式。

工具性共同体的主体动机和目的完全是外在的，因而这种共同体本身没有目的，它的目的只在于维护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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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至少在其建构时，是这样宣称的。比如，工会作为工人的共同体组织，其建立的目的和存在的意义就

是维护工人权益，工会本身没有目的。
建构的共同体与自发的共同体相比，两者对应的人际交往群体是不一样的。共同体的自生自发性主要

发生于小型社会中。因为，在小型的熟人社会里，人们有机会发生直接的互动关系，从而容易催生信任和情

感等与人格紧密相关的因素。但是，在一个超大范围的生活空间，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陌生人关系，信任与

情感无由产生。而如果要建立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与互动的关系，也就只能依赖于人造的规则来进行。因此，
作为陌生人合作交往的共同体，只能通过人为建构的方式来完成，而不可能从自生自发的方式中产生。

建构的共同体与自生自发的共同体相比，由于两者对应的人际交往群体的不同，两者的特点也呈现出差

异。自发的共同体因为是人际直接互动的结果，而人际交往的直接互动并没有绝对的和明显的规则，人们因

共同的经历、地域、学历、甚至是某种邂逅，都可能形成不同形式的共同体。因此，一个人因不同的共性而与

不同人形成不同的共同体，从而这些共同体会呈现出相互叠加的状态，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很大程度的开放

性和随意性。这种开放性和随意性表现在，除了血缘共同体相对封闭外，大多数的共同体是一个无定形的、
在有关参加者中界限模糊，瑒瑡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则限定共同体的加入与退出，甚至是否已经加入或已经退出

的行为本身，也只能凭个体的感觉来判断。但是，建构的共同体则不同，共同体的加入与退出受到严格的规

范限定。以国家为例，国家通过强制性力量划定国界和确定国籍，严格限定外国人进来和国内人出去，从而

形成主权意义的国家这个非常正式的共同体。
正式的共同体，其建构所包含的目的和计划，一般体现在建构的规则之中。而其建构规则本身就是人造

的，它是立法者有目的制定的结果。因此，共同体的目的，可以通过分析共同体的规则来获得；对于共同体的

评价，也是通过分析共同体的规则来进行；而对于一个共同体的改善，也主要是通过完善共同体的规则来实

现。
当然，共同体形成的自生自发性与人为建构性并不完全能区分。共同体无论是何种形式形成的，其维系

的方法都是通过对内“同化”和对外“区别”来实现的。对内，通过剥夺个体的“他者性”，使“他”与“他们”难以

区分开来；对外，则通过对他者的“他者性”不断强化，使他者与共同体内成员的区别特征被挑选出来并刻意

放大。区别是为了同化，而同化也是为了区别，两者都是基于维护共同体自我运转的目的。但是，由于同化

与区别，既可以自生自发，也可以人为建构，从而自生自发与人为建构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纠缠关系。以血缘共同体为例，虽然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自生自发性，可并不完全排斥人为缔结的因

素。即便是那些完全靠想象的共同体，就其想象因素，也既可以自生自发，也可以人为建构。许多民族国家

的宣传机构，就是担当塑造民族想象的职能。事实上，不仅是自发的共同体具有人为建构的成分，即使是建

构的共同体也离不开自生自发的因素。正如哈耶克所说，“即便是那种以人造的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也可能

会具有自生自发的特征。”瑒瑢因为，“这种秩序的特定表现形式将始终取决于诸多情势，而这些情势则是那些

规则的设计者所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此外，这种秩序的特定内容还将取决于一些具体情势，而这些情势

则是仅为那些遵循规则并把它们适用于特定事实的个人所知道的情势。”瑒瑣而作为建构共同体所不可或缺的

组织手段，“在其间得以发挥作用的更为宽泛的秩序的成长，都依赖于它们本身对那些不可预见的情势的调

适。”瑒瑤

当然，将共同体作自生自发与人为建构的区别，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这只是概念的理念类型，其作

用仅在于思维和行文的方便，它并不能如实反映共同体形成的实际情形。事实上，许多共同体，既有自生自

发的成分，也有人为建构的因素，并不能能够确定地归入到自发型还是建构型当中。但是，当我们将建构仅

限于组织手段的运用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是自生自发的，还是人为建构的，就容易理解了。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人们的理解有何不同，但我们至少会同意，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实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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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它只是承载了人们关于全人类休戚与共认识的价值共同体。在人类这个超级共同体中，全人类同呼

吸、共命运的关系，自二战以来就已经深入人心。并且也正因为存在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价值共识，联合

国组织以及其他国际组织才得以建立。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价值共同体，它早就已经存在，
但作为实体共同体，它并不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价值共识为纽带，而价值共识的形成显然是自生自发

的，很难通过人为建构的组织手段来完成。事实上，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

近平在Ｂ２０峰会提出的“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他在历次会议上的阐释，也都清楚地表明了人类

命运共同体就是价值共同体。
或许，人们可能会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未来是否可以通过组织手段，将该价值共同体建构成一个实体共

同体。我以为，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在价值意义上使用的，而不是在实

体意义上使用。而作为价值共同体之价值，其形成和变化主要是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虽然这个自生自发过

程并不排斥人为的因素，如人们的呼吁、提倡、宣传和塑造等，但这与组织手段的行为并不能等而视之。因

此，即便有一天，全人类建构成了一个实体性的超级共同体，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

概念来表意了。而如果我们坚持使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那么我们也就坚持了它对于组织手段的

排斥。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解释清楚我们现在所极力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意思。“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意，显然并不是说，要通过组织手段去建构一个实体性的人类超级共同体，而是说，
要通过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促成、去塑造，甚至是去引领全人类朝着一个理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

向迈进。显而易见，这里的“构建”只能作呼吁、提倡、宣传、塑造等意思的理解，与将建构仅限于组织手段运

用的理解完全不同，从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可归为自发的共同体，而不能划入建构的共同体。
共同体的自生自发与人为建构的划分，为我们分析人类共同体的法律关系提供了方便。而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为人类最大的超级共同体，由于它不存在其他人类共同体与之相对，并且由于它是价值意义的而不是

实体意义的，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律关系也就与其他人类共同体的法律关系有所不同。

三、共同体的两种法律关系

共同体的法律关系是共同体的核心。共同体的关系有两种，一是共同体外“自共同体”与“他共同体”的

关系；一是共同体中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两种关系的关系在逻辑上是，因为外部关系的存在，所以必须整

合内部关系，而内部关系的整合，就是为了对抗外部关系。因此，外部关系既是共同体形成的原因，也是共同

体得以建构的理由。
共同体的外部关系，也就是“自共同体”与“他共同体”的关系。事实上，共同体之所以形成，无论是自生

自发的，还是人为建构的，原本就是因为存在一个或若干个“他共同体”与之相对，以致于人们因为内聚的需

要而形成，以与“他共同体”作出隔离。因此，“自共同体”与“他共同体”在利益上具有对立性。
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自生自发的共同体，如血缘共同体，既是因为生物性的事实，也是

出于与其他共同体竞争的需要。即使是那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共同体，与“他共同体”也多少存在情感上

的竞争关系，通过排斥“他共同体”的侵入，以维护“自共同体”的情感内聚。竞争关系在建构型共同体中更是

明显。人们之所以建构共同体，就是基于对某种共同利益的追求，而以共同体的集体形式来与对抗“他共同

体”。
国家的产生过程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划地为界就是动物们争夺土地的一种常见方式，似乎“动物们天

生就知道划分自己的领地，并通过威胁的姿态甚至身体攻击对其加以保护。”瑒瑥人类亦然。最初，因为人口有

限，自然资源的无限丰富性，保证了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和平共享。但是，当人囗增长到一定数量时，自然资源

的紧张态势就出现了。于是，人与人之间、族与族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因自然资源的紧张而经常性地引发

对于土地的争夺。国家就是人类争夺自然资源而划地为界的产物，这与其他动物并无不同。二次世界大战

后，通过战争改变领土的做法已被国际力量所终结，从此，世界各国领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但是，领土的

和平状态并没有削弱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封锁。为了维护本国公民对于资源的分享，各国纷纷建立起国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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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海关等制度，一方面是为了防范外国人的流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范已国资源的流出。因此，通过战争

方式改变领土的做法固然不可取，但是，当国籍不可改变或很难改变时，领土的不变性就加剧了国别之间人

与人的不平等。一些国土广袤的国家，资源丰饶，人口却非常稀少；而一些国土相对狭小的国家，资源贫乏，
人口数量却不堪胜负。因此，国家这种共同体，在为某些正义关系的实现提供可能的同时，又对另一些正义

关系的实现制造了障碍，后者尤其反映在全球正义关系方面。于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弥补国家正义不足

的意义就得到了彰显。
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家不同，它没有外部关系。因为，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超级共同体，在将

所有的人类都囊括其中后，就不存在了一种“他者共同体”而与之抗衡，因而也就当然不存在共同体的外部关

系。没有外部关系，只有内部关系，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出来不同于其他人类共同体独一无二的特点。
或许有人会说，联合国作为目前最大的实体共同体，也是不存在外部关系的。我以为不然。因为，联合国并

不是所有国家的联合，只是大多数国家的联合，还有个别国家或地区至今没有加入。而“加入”的程序要求本

身也就说明了联合国是部分国家的共同体而不是全部国家的共同体。并且，即便是未来某一天，联合国将所

有国家都囊括其中，但由于与联合国推行的价值观相对的恐怖主义、集权主义等观念的存在，因而从价值意

义上理解，也仍然存在外部关系。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则不同，因为它本身强调的就是价值共识，
也唯有价值共识的形成才可以说成是一个共同体。这就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逻辑上不可能存在外部关

系，它只有内部关系一种。
共同体的内部关系，也就是共同体与个体的法律关系。共同体与个体的法律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个体

对于共同体的忠诚义务，和共同体对于个体的保护责任。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在一个实际存在的共

同体中，是这样一个妄称为共同体的集体，它试图具体化，妄称梦想已经实现，并（以这个共同体假定要提供

的正义的名义）要求无条件的忠诚，把缺乏这种忠诚的所有事物看作是不可饶恕的背叛的体现。如果我们要

让自己努力成为其中一员，那么这一实际存在的共同体将要求我们坚定地服从它，以换取它提供或许诺提供

的服务。”瑒瑦可以这样说，忠诚与保护是个体与共同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最为简洁的表述。
不过，这种忠诚与保护的权利义务关系，共同体因不同的形成方式，而会呈现出不同的偏重：或表现为重

共同体而轻个体，或表现为重个体而轻共同体。自生自发的共同体对应于前者，总体而言强调共同体对于个

体的要求；而人为建构的共同体则对应后者，建构目的则宣称共同体对于个体权利的保护。
自生自发的共同体之所以被称为共同体，是基于某些共性事实的存在，而被冠以了共同体的名称。因

此，从逻辑上来说，在自发型共同体中，共性的事实先于共同体的存在，再经人们归纳而获得了一个共同体的

名称。此类型的共同体，其共性是被人们抽象出来的，并作为了该共同体存在的标志。并且，此类型的共同

体一旦被称为共同体，那么，共同体意识就构成了对于个体意识的要求，甚至是压迫；而个体意识也只有寻求

与共同体意识一致时，才能被共同体所接纳。在这类共同体中，个性往往是不受欢迎的标签。而反过来亦

然，共同体也只有抵制住个体个性对于共同体共性的挑战，共同体才可以维系。
自发型共同体的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总体而言，个体得服从共同体，否则就不成其为共同体。这类共

同体，个体服从共同体既是共同体形成的前提，也是共同体得以延续的保证。因此，当个体违反共同体的要

求时，共同体便会启动对于个体的惩罚机制，最严重的就是除名，将个体从共同体中清除出去。不过，这种除

名的惩罚机制，共同体因先天形成和后天形成又有所不同。先天形成的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就是典型。在部

落社会，个体一旦被部落群体开除出去，那么，该个体因不属于任何部落，便可由其他部落任意杀死或俘虏。
因此，将某个个体从部落中开除出去，因为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惩罚手段，所以其条件也就要求非常严格，且程

序也非常正式。但是，在后天形成的共同体中，个体违反共同体的要求，虽然也会被共同体清除出去，但这种

清除并不正式。因为，后天自发形成的共同体，只是基于人们想象的某种共性事实的存在而被称为共同体。
所以，当某一个体表现出不同于共同体的特征时，或者挑衅共同体的利益时，那么，该个体也就不再会被人们

当作共同体中的一员。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此类共同体的典型形式。孤立、排斥是其主要的惩罚

方式。这种惩罚方式并不正式，而主要融入在人际交往的具体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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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的共同体中个体与共同体的法律关系，尽管总体而言，个体得服从共同体，但是，共同体对于个体同

样也有保护的义务。不过，这种保护机制，也因共同体先天形成和后天形成而有所差别。先天形成的共同

体，仍以血缘共同体为例。在血缘共同体中，亲属有保护个体的义务。这种义务不仅来自本能的驱使，也来

自伦理的要求。原初社会，同态复仇就是血缘共同体对个体提供人身保护的伦理义务。但是，在那种物以类

聚、人以群分的后天形成的共同体中，如果个体利益受到侵犯，虽然共同体也得为其提供安全庇护，但由于共

同体并不如血缘共同体那么稳固，因此，保护即使是在事实上有，也不是规范意义上的，主要反映在文化上和

习俗中。
人为建构的共同体与自生自发的共同体则不同。因为，建构的共同体在建构前原本就不存在，因此，个

体的个性在逻辑上先于共同体的共性。并且，由于建构的共同体包含了建构的目的，而建构目的又必然是某

个或全部个体愿景的反映。因此，共同体建构的目的也就反映了某些个体或全部个体的利益诉求。不过，需
要指出的是，建构主导者的目的与建构宣称的目的并非同一。前者反映了建构主导者的个人利益，后者则承

载了建构共同体的正当性，两者并不完全一致。不过，建构型共同体的正当性与建构主导者目的相比，前者

更有公共性，并具有规范的意义，而后者只是在正当性中夹带的私货。因此，分析共同体内部的法律关系，不
能以建构主导者的个人目的，而必须以宣称的目的作为共同体建构目的来展开讨论。

建构的共同体内部的法律关系，我们可以国家作为分析对象。国家虽然有自生自发的因素，也有人为建

构的因素。但是，把国家看作是建构的共同体并无不当。一是，社会契约理论作为现代国家的政治理论，日

益为人们所接受，把国家看作是建构的产物与社会契约理论相符。二是，国家的组织化程度最高，不仅仅体

现在国家建立过程中，国家运行过程中的改革、甚至是政变都离不开组织手段的运用。如果我们还坚持将建

构作仅限于组织手段运用的话，国家的建构性色彩最浓。三是，也只有把国家看作是建构的共同体，在排除

国家自生自发的人类学因素后，讨论国家的政治目的以及国家与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才有可能和才有意

义。

从政治理论理解，一个国家当且仅当以保护个体权利作为其建构目的时，国家才有合法性。从历史经验

来看，任何国家的建立、改革，甚至是政变，都无不宣称其目的在于保护国民的权利。否则，国家的建立、或改

革、或政变都有可能因为正当性的缺失而变得困难乃至失败。但是，国家作为共同体一旦被建构出来后，就

可能表现为另外一种相反的倾向，共同体经常以牺牲个体的自由为代价来维持共同体的延续，从而共同体的

实际与其建构时所宣称的目的不符。
共同体对于个体的要求，是共同体延续的保证。因此，共同体建构工作一旦完毕，共同体就会反过来要

求个体对于共同体的服从，以维系共同体的存续，这当然符合共同体的自然正义。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指

出的，“保护个体免受他（她）所在的共同体服从一致的要求的这一任务，可能并不是‘自然而然地’优先于保

护共同体以独立身份存在下去的要求这一任务。”瑒瑧对此，西塞罗在谈到城邦共同体时也强调，只有城邦的存

续，而非私人个体的存续，才是压倒一切。瑒瑨 显然，“在共同体与个体的天平上，社会明显偏重于共同体，或者

说，共同体淹没了个体，共同体的公共利益是人们追求的第一价值。”瑒瑩因此，国家一旦成立，其利维坦倾向就

日益突出。
不过，尽管齐格蒙特·鲍曼强调保护个体并不天然地优先于保护共同体，但是，他仍然强调，“保护共和

国的个体／公民免于遭 受 反 共 同 体 的 压 力 和 共 同 体 的 压 力 的 伤 害，是 完 成 这 些 任 务 中 任 何 一 个 的 初 步 条

件。”瑓瑠否则，建构共同体就没有建构的意义，或者说，建构共同体就背离了建构的目的。因此，共同体对于个

体的保护始终是共同体的中心任务。

建构的共同体与个体的法律关系，对于个体而言就是安全与自由的关系。“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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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感；得到共同体，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意味着将很快失去自由。”瑓瑡人们对于安全的需求，也是对于确定性的

需求。“确定性总是要求牺牲自由，而自由又只是以确定性为代价才能扩大。但没有自由的确定性与奴役无

异；而没有确定性的自由也与被抛弃和被丢失无异。”瑓瑢确定性与自由的紧张关系，决定了建构的共同体对于

公民而言是一种必要的恶，公民为追求安全就必须以服从共同体作为交换。但这样一来，建构的共同体，尽

管其宣称建构目的是保护个体权利，但运行结果却有可能对个体的自由构成压抑。这种现象可称为共同体

的异化现象，即共同体原本是作为个体实现利益的工具，却在运行过程中反倒成了目的。因此，遏止国家利

维坦倾向是现代公法的重心。
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家作一比较，两者在内部关系上的不同体现在：第一，国家是利益共同体，而利益

往往存在冲突。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价值共同体，价值共识必须是和谐的和一致的才能形成命运共同体。
第二，国家的个体或许是个人，或许是组织，或许是民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个体只是人类，完全以人为中

心。第三，国家容易滑向利维坦，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因为以价值共识为前提，因而在逻辑上就不可能。事

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家之所以有以上不同，根本的原因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在

价值共同体中，由于不存在实体性的组织，因而其内部关系，既不存在个体要求共同体提供保护的规范性权

利，也不存在个体服从共同体的规范性义务。并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本身，也不可以通过制度的方式，
建构一整套规范，以调整共同体与个体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这就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并

不具有法律规范的实践意义，更多的是法治价值方面的理论意义。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法治意义

这里，我们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法治意义，其实是指言说者对该概念的一种主观评价态度。描述性

内容与评价性内容，是根据概念指称对象的性质而作的划分。所谓描述性内容，就是概念指称的是事物的自

身情况，它传达的是关于事物是如此或者不是如此的信息，用来表明事物自身情况就是概念所描述的那样。
所谓评价性内容，就是概念指称的是对事物自身情况的评价，它传达的主要是言说者对某事或某现象的评

价，表明的是言说者对事物情况的好恶情感，以及赞赏或不赞赏的态度。描述性内容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评

价性内容则因为是言说者所赋予的，因而具有主观性，并在理论上其意义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一种必然。
如果说，文章关于共同体的本体、生成和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描述性内容的话，那么，本部分所要讨

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治意义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评价性内容。
评价性内容虽然是言说者所赋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言说者可任意地和自由地赋予。评价性内容与描

述性内容的关系是，评价性内容必须与描述性内容在逻辑上保持一致性，也就是说，评价性内容可以从描述

性内容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脱离描述性内容的评价性内容，往往给人飘浮、虚夸、不实的印象，在逻辑上

缺乏自洽性和说服力。这种现象并不少见，特别是，当一个概念涉及到政治时，人们因为其固有的政治立场，
或虽与其政治见解无关，而只是为了求得政治正确，一味地赋予其政治意义。当下，人们对于人类命运共同

体概念的认识就存在这种偏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范围来看，是人类最大的超级共同体。当下，人类最大的实体共同体当属联合国。因

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可能意义，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评价内容，主要体现在与联合国作比较的基础上。
我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联合国相比，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可能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为个体，从而恢复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联合国是作为国家与国家所组成国际

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作为人与人所结成的人类共同体。在国际共同体概念下，国家是个体。当个

人的自然权利应用于整个共同体时，就被称之为国 家 权 利，从 而 个 体 表 现 出 主 权 国 家 的 特 征。瑓瑣 但 这 样 一

来，人的主体性地位就容易被遮蔽，从而个人权利就被国家利益所替代了。因此，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全球正

义，就主要是国家的全球正义，而不是人类的全球正义。但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下，人是个体，从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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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彰显。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中的全球正义，就是人类的全球正义，而不是国家

的全球正义。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在于撩开了联合国的面纱，将人类共同体的个体最终还原为

个人，而不是人造的组织。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价值共同体，从而避免了实体共同体的利维坦倾向。联合国作为国际共同

体，它是一个实体性的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只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国际共同体虽然意在避免国家的

利维坦化，却反而有可能强化国家的利维坦化，并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更大的超级利维坦。因为，在联合国框

架内，作为个体的国家机器，其地位非但没有得到消弱，反而可能得到强化。而从理论上来说，作为实体共同

体的国家存在压制个人权利的倾向，那么作为实体共同体的联合国也同样存在这种可能。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当下联合国的框架下，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现象就经常发生。而这也就表明，国际共同体与全球正义的

实现并不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价值共同体，而不是实体共同体，因而也就

不可能出现利维坦的倾向。并且，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前提就是价值共识，因而在逻辑上也不可能出现这

种倾向。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全人类的全球正义，从而消弱了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和排他性。尊重各国主

权的完整，是联合国成立时的现实基础，并且也是联合国得以正常运行的条件。主权“是一个关于政治权力

如何行使或应该如何行使的概念或主张”，瑓瑤为明确的领土划分的排他性的地缘控制提供理论支持。瑓瑥 “主权

学说构成了一个在概念上相互隔离、互不相连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由一些威胁和被威胁的共同体组

成，还伴随着对‘国家’崇拜。”瑓瑦因此，建立在主权之上的领土、海关、国籍等制度，为那些国土广阔，人口稀少

的国家维护其既得利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从而与全球正义的实现发生直接的和实际的抵触。因此，从这

一意义上理解，联合国作为国际共同体，其对于全球正义的实现并不总是有利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有害的。

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价值共识。这种价值，就在观念上对妨碍全球正义的

国家主权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观念下，“领土主权几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和以前的许多魅力。”瑓瑧而

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不断发展，曾经作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最难克服的“距离”这个概念，现在也越来越失去了

它的原始意义。基于此，齐格蒙特·鲍曼认为，“一旦内部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变得比内部人的相互交流更

为频繁，并且承负着更多的意义与压力，那么这种共同性就会消失。”瑓瑨齐格蒙特·鲍曼在这里是否在暗示，

在超级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内，国家这种小型共同体终将消失。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齐格蒙特·鲍曼

在这里至少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国家主权并不是绝对的和超历史的。随着信息交流的范围越来越广，一个

超越于国家的大型共同体的出现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这就进一步地消弱了国家主权的绝对性。

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因强调“同理”和“同利”，从而化解了冲突与纷争。联合国是作为协调各国利益冲

突的共同体，因此，其作为个体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性远大于他们的一致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作为价值共识的共同体，因此，其作为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价值一致性远大于冲突性。并且联合国也可以看

作是一个工具共同体，是为协调各国利益而创造出来的工具性组织。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可以看作是一个

目的共同体，其承载的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价值共识，本身就是人们的向往和追求。从历史来看，人类共同

体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了情感共同体、工具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三个阶段。情感共同体，以血缘共同体为

代表；工具共同体，以国家、联合国这类共同体为代表；价值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典型。如果说，情感

共同体是籍以伦理而要求个体对于共同体服从的话，那么国家就是依靠法律而要求公民对于国家的服从。

而无论是伦理还是法律，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因而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紧

张性。但是，在价值共同体中，由于是以个体之间普遍存在的价值共识作为共同体的连结纽带，不仅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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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作为道德，而且以“同利”作为目的。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既不可能存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冲突，
也不可能存在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冲突，整个共同体展现的是一幅和谐一致的美丽图景。当然，也正是因为

图景的美丽，才成为人们的向往和追求。
第五，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以普适价值为基础，因而可以为全人类所接受。全球正义的实现离不开普适性

价值，而普适性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又具有内在的关联。普适性价值是以人类而不是以国家作为分析对

象，是以人的普遍人性为基础，而人类命运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正是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价值共识，与普适

性价值具有同质性。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当且仅当对普遍人性的承认为前提才能成立。显然，在价

值意义上，全球正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下远比联合国组织，能够得到更好的诠释，并因而容易为各国

人民所接受。因此也就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下，人们对普适性价值这个概念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误以为普

适性价值就是西方价值。事实上，普适性价值从字面上理解，指称的就是全人类共有的价值，并不是西方国

家特有的价值。我们要反对的是西方国家将其独有的价值作为普适性价值，而不是要反对普适性价值。否

则，如果我们因为要反对西方价值就反对普适价值，为反对而反对，那么势必将我们陷于全人类之外，而与普

适性世界相对的尴尬境地。我们一方面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又极力反对普适性价值，这在逻

辑上也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我们今天极力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许多内容就具有普适性，把它

们表述为普适性价值也并无不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普适性价值承认的概念，正好可以对当下人

们的认识误区起着理论纠偏的作用。
最后，在结束本文之际，联系当下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时代背景，还是有相当的必要重申以

下四点：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推演的上述五点意义，不是描述性意义，而是评价性意义，因而也就是理

论上的可能意义，而非实践中的必然意义。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然只是价值共同体，那么，也就决定了它

并不具有规范性作用，至多是对规范具有指导性作用。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然不是实体的共同体，那么，
无论它如何具有超越于国家或联合国等工具共同体的理论意义，它都不具有共同体制度建设的作用，至多是

对制度建设具有引领性作用。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价值共同体，其形成的自生自发性多于组织建构

性，因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仅限于对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普适价值的提倡、塑造和引领。事实上，

２０１７年党章修正案和２０１８年宪法修正案，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评价性意义也都是在其描述性意义

的基础上来阐释的，反倒是一些学者的论证以及媒体的解读超越了其描述性意义的基调，而对该概念的评价

性意义作了不恰当地拔高。因此，当下一些学者过度政治解读出来的意义，不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描述性

意义不尽相符，也与十九大报告的精神和宪法序言的内容有所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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